
证券简称：通程控股 证券代码：０００４１９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１５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交易内容：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所持全资子公司长沙通程

金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程金洲”）

１００％

的股权，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６６１４

万元。

２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转让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没有不良影响。

４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此次股权转让不需经股东大会审批。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在长沙与长沙新阳光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阳光”）签署《股权转

让合同书》， 公司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通程金洲

１００％

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新阳光， 转让价格为

６６１４

万

元。 公司此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股权转让议案（会议应到

８

名董事，实到

８

名董事。 其中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董事会决议内容请见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按照《公司

章程》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事宜不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协议即可生效。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１

、基本情况

长沙新阳光铝业有限公司是于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的有限

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０

万元。 其中湖南恒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４９５０

万股，占注册资本的

９９％

，自

然人王祖胜持有

４５

万股，占注册资本的

０．９％

，自然人曹阳持有

５

万股，占注册资本的

０．１％

。 自然人谢

旭为湖南恒博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新阳光实际控制人为谢旭。

注册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沙南路

６

号

法定代表人：王祖胜

经营范围：政策允许的有色金属压铸件生产、销售及原材料经营。 机械零部件加工、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新阳光总资产为

６７１４．５２

万元， 净资产为

６４７８．０２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７４９．７４

万元，净利润

２３．７７

万元（未经审计）。

２

、新阳光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其最近

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无涉及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新阳光与自然人

谢旭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和

１０．１．５

认定的关联法人和关联自然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本公司所持子公司通程金洲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本公司所持子公司通程金洲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新阳光后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没有

不良影响。

３

、通程金洲是资本投资和实业投资为主业的公司，主要资产为名下一宗位于宁乡县金洲乡同兴村

的土地，土地证号为宁（

１

）预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３０４

号，土地使用权面积

１３７６６２

平方米。

４

、通程金洲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５

、通程金洲法定代表人：周兆达

６

、通程金洲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及资产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通程金洲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出具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天健湘审（

２０１０

）

４７６

号）。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通程金洲总资产为

５６９６．３１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６９６．３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０００

万元。由于通程金洲名下土地尚未正式开发，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有损益。

本公司聘请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通程资产金洲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以

成本法进行了评估，同时出具了开元湘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０５７

号《长沙通程金洲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分项评估结果见下表：

计量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净值 调整后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长期投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中：在建工程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建筑物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设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他资产

５

，

６９６．３１ ５

，

６９６．３１ ７

，

４３３．２６ １

，

７３６．９５ ３０．４９

资产总计

５

，

６９６．３１ ５

，

６９６．３１ ７

，

４３３．２６ １

，

７３６．９５ ３０．４９

流动负债

６９６．３１ ６９６．３１ ６９６．３１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６９６．３１ ６９６．３１ ６９６．３１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７３６．９５ １

，

７３６．９５ ３４．７４

以上数据表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股东大会审批。

７

、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本公司未对该公司提供担保，未委托该公司理财。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交易各方

转让方：本公司

受让方：新阳光

２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３

、交易内容：本公司将所持通程金洲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新阳光

４

、交易金额：人民币

６６１４

万元

５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甲方董事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后生效。

６

、定价政策：本次交易价格，以最近一期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为参考，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７

、款项支付：本合同签订后七日内，新阳光将

３３０７

万元支付本公司，余款在股权过户后半年内支

付完毕。

五、特别说明

１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２

、董事会对交易对方的支付能力及该等款项收回的或有风险作出的判断和说明。

经董事会核查，根据交易对方的资产、财务、经营和资信状况，交易对方有能力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相关款项，本次转让不存在或有风险。

３

、此次股权转让资金将用于本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及补充流动资金。

六、转让股权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为商业和酒店，目前公司主业正处于快速扩张过程。 长沙通程金洲投资有限公司主

营房地产开发，鉴于当前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调控影响的加深，董事会认为：公司应集中精力专注

于主业的经营发展，而通过此项股权转让能够盘活资产，对进一步做精做强公司主业，具有积极的现实

意义。

公司转让通程金洲股权获得的资金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本次

股权转让取得收益约

１６００

万元左右。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关于本次交易之《股权转让合同书》。

３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开元评报字［

２０１０

］

０５７

号《长沙通程金洲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

４

、天健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湘审（

２０１０

）

４７６

号《长沙通程金洲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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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0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的

2010

年

度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0

年

10

月

13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00,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0.90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0

年

11

月

9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0

年

11

月

10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0

年

11

月

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IPO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IPO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嘉松中路

518

号

咨询联系人：顾俊、肖文凤

咨询电话：

021-59798306

传真电话：

021-59798306

六、备查文件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3 日


